
新公司法注册资本“五年实缴”：以前老公司怎么办？

产品名称 新公司法注册资本“五年实缴”：以前老公司怎
么办？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新《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需要在五年内实缴。对于那些在新公司法实行之前成立
的公司，注册资本的缴纳问题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接上期，再次为您深度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
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本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定的期限的，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
定外，应当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对于出资期限、出资额明显异常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
法要求其及时调整。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前述条款，一是完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根据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意见，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对新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且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
定期限的公司设置过渡期，要求其将出资期限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

01实缴制？认缴制?

2013年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认缴登记制。随后10年间，投资者按照登记认缴制设立了众多公司。新公司法
在坚持登记认缴制的基础上，附加了五年的实缴到位的期限限制，由此，10年间设立的存量公司，应否
全面转型到新型登记认缴制，不仅成为理论界热烈讨论、实务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更是立法机关最为关



切的现实问题。

新公司法坚持了2013年公司法施行的登记认缴制，但附加了五年的实缴到位的期限限制。根据新公司法
第266条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定的期限的，除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外，应当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对于出资期限、出资数额明显异常
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按照新公司法的规定，未来将出现的三种情形：

第一，新设公司全面采用5年期的登记认缴制；

第二，出资期限、出资数额明显异常且无法合理说明理由的存量公司，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
时调整至合理范围；

第三，出资期限较长但超过5年期的存量公司，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外，应当逐步调
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

同时，存量公司将受到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等特别规则的约束。

新公司法在综合考虑诸多因素的基础上，采用了注册资本必须在5年内实缴到位的立场，此规定合乎商业
逻辑、顺应市场变化、平衡各种利益，是一种务实的立法选择，而不是退回到2005年公司法的分期缴纳
制。按照2005年公司法，投资者应当在2年内实缴全部出资，但投资公司设立公司的，可以在5年内实缴
出资。

新公司法延长了实缴期限，投资者获得了自主选择实缴期限的机会，也改变了对不同投资者实施的差别
对待立场。至于5年期是否过长或者过短，这是一个带有较强主观判断色彩的问题，但结合公司生命周期
，新公司法设置的5年实缴期限，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方案。

02 新公司法施行后，存量公司当何去何从？

新公司法施行后，必然面对如何看待存量公司的问题。

许多存量公司是按照2013年公司法登记认缴制设立的，公司采用登记认缴制是符合当时规定，参照“行
政信任”的原则，不应责难投资者的选择，但应当承认出资期限过长而给投资者带来的巨大风险。

就此而言，引导投资者缩短公司章程规定的过长实缴期限，就成为兼顾历史、现实和风险因素的合理选
择。新公司法并未要求所有存量公司必须将出资期限缩短到5年之内，而是采用柔性方式，合理引导存量
公司适应新公司法的制度环境。

第一种方式是，由于存量公司情形复杂，新公司法要求存量公司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调整至新公司法规
定的5年出资期限。在落实这一规定中，可以在未来的配套规则中简化公司减资程序，减少适用一般减资



程序带来的困扰，也可以在日常执法中向投资者提示风险，从而真正提高保护投资的水平。

第二种方式是，公司营业执照仅记载认缴的注册资本，公司的部分债权人忽视公司的实缴资本，容易产
生误解并面临较大风险，新公司法首次突出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作用，要求公司必须公示实
缴资本，从而督促存量公司的积极转型，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也有利于整体提高社会信
用水平。

第三种方式是，由于部分存量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数额过高、出资期限过长，属于明显异常的存量公司
，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

03

以前注册的“老公司”怎么办？

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老公司需要在规定期限内逐步调整至符合本法规的要求。这意味着老公司也
需要按照新法规进行运营。那么，老公司应该如何应对呢？在这里，我们提供四种可供参考的方式：

（1）注册资金自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实施以后， 在五年内实缴到位。

（2）注册资金办理减资。如果公司有实际业务经营，但之前设立时认缴的注册资金太高，到期不能缴纳
注册资金的，可以办理注册资金减资，而减资一般需要公示45天，而新公司法在2024年7月1日开始实施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请尽快做减资变更。

（3）如果确实在到期之内注册资金不能缴纳到位，有其他公司收购的话，可以考虑做股权变更转让。

（4）如果公司没有实际的业务经营，可以做公司注销。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指出，公司出资数额明显异常，这绝非2005年或2013年公司法自身诱发的问题，对于
出资数额明显异常的公司，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而未采用一刀切的做
法，这符合不同公司的具体情况，也可以约束限制公司登记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首先，“明显异常”不是出资数额、出资期限的“量的异常”，其与公众认知高度相关，需要结合公司
所处行业、发展、营业等综合判断。

其次，“依法要求”，不是任由公司登记机关自由裁量，而是要求公司登记机关依法决定，为此，未来
需要制定配套规则。

其三，“可以”依法要求，说明公司登记机关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简单做法，而要根据公司具体情况作出
妥当判断。

最后，“及时调整”适应了出资数额和出资期限调整的复杂性，公司在调整出资数额、出资期限时，需



要召开股东会会议、协调股东关系、修改公司章程，绝非易事，需要谨慎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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